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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啟示的基督 

江守道弟兄 

約翰福音-基督為神的兒子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

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樣不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裡頭，這

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 1 章 1~4 節）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為祂作見證，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

以前。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

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章 14~18 節）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 章 10 下半節）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

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

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翰福音 20 章 30~31 節）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讚美感謝祢，因為祢曾應許我們：無論在那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當中。我們在靈裡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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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在這裡與我們同在，求祢不但使我們在靈裡能感覺到祢的同在，也

使我們透過祢的話能真正聽見祢的聲音：求祢使我們遇見祢，好叫我

們真知道祢是誰，並與祢相交。我們把這個時間交托在祢手中，求祢

賜福這段時間。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新約聖經裡的首先四卷書，都是歷史，因為是記錄主耶穌的事蹟。

但雖然是歷史的記錄，這四卷福音書不僅是歷史，其實是從上而來的

啟示。不錯，神會藉著歷史向我們啟示基督，但如果我們對主耶穌的

認識僅限於那些歷史事蹟，那就完全漏失這些書卷的真正目的。換句

話說，透過我們對主耶穌事蹟的認識，我們要得著啟示，真正認識主

耶穌的所是。這不只是頭腦裡的知識，而必須是屬靈的領悟。如果我

們能從歷史看見主耶穌的真相，就必受吸引進入與祂的交通。這樣的

相交必能帶出改變，我們就得以照著祂的形像改變，榮上加榮。所以

當我們要研讀新約聖經中這些歷史書卷，我們願意並祈求能真正在靈

裡深切認識主耶穌是誰的真實。 

今天我們要查考約翰福音，這是四卷福音書中最後的一卷。在這

卷福音書裡，約翰向我們顯示耶穌是神，是神的兒子。約翰在結束這

書卷時，在第二十章就明說，記錄這些事和這些神蹟，目的是叫我們

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我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

生命。 

神兒子的生命 

首先讓我們來一起思考這個名詞——神的兒子。主耶穌是神的兒

子，這是甚麼意思呢？上回我們提過祂也稱為人子。祂為人子，首先

指出祂是人，真正的人，完全的人。其次是，作為人子，祂開始了一



個新族類。但主耶穌是神的兒子，那是甚麼意思呢？簡單的說，祂是

神，是那看不見的神的形像。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裡的

獨生子，將神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 章 18 節）。主耶穌為神子，是

那看不見的神的形像。在聖經裡，形像總是指「代表」。主耶穌是神

的兒子，是神所是的完全的代表。形像還有「表明」的意思，祂完全

表明神的所是。 

在舊約的時候，神藉著眾先知向我們的列祖說話，但祂藉先知所

顯明的自己，都是零星片段，只能是部分的啟示，不是完整的啟示，

而且通過許多不同的途徑，不是一次過完全的啟示（希伯來書 1 章 1

節）。但當神差祂的兒子來到世上並藉著祂的兒子說話的時候，神就

得著完全的啟示和表明，也完整地揭露了祂的奧秘，因為神的奧秘乃

是主耶穌。因此當我們想到神的兒子，就如同想到神自己一樣，因為

祂是神完全的代表和表明。主耶穌說：「你看見我，就是看見我的父；

你聽見我的話，就是聽見我父的話，因為我與父原為一。」（參約翰

福音 14 章 9、30 節）這就是作神的兒子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次要的意義，就如同祂成為人子：因祂是神的兒子，

祂是神唯一的獨生子，來到世上——「上的目的是要領許多兒子進榮

耀裡。這位神的獨生子，是在許多弟兄中首生的，為要領許多兒子進

榮耀裡。」 

約翰福音一開始說：「太初有道。」我們曉得「道」的意思是：

「話」、「言辭」、「表達方式」。主耶穌是神說的話；祂是神所說

的言辭；祂是神表達的方式。「太初有道」，這是先說出祂是先於切

存在的永恆，是在過去的永遠裡自存的。「道與神同在」，這是說明



祂是個人，是個獨特的人，為人獨特，與眾不同。「道就是神」，這

是說到神性中那基本而永恆的合一。所以一開始我們看見作為神兒子

的主耶穌，是神自己的發表，祂與神同在，祂就是神自己。萬物都是

祂創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祂造的。「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約翰福音 1 章 4 節） 

神的道成了肉身，就是那成了肉身的兒子。約翰福音沒有告訴我

們祂如何成了肉身，但從別的福音書裡，我們知道那是因為聖靈蔭庇

的大能臨到童女馬利亞身上，就生下那聖者，就是基督耶穌。神的兒

子主耶穌，是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歌羅西書 1 章 19 節說：「父喜歡

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神本性一切的豐盛要臨到世上，神本

性成為人的形像，甚至是那帶著罪身卻又沒有罪的形像；那怎麼可以

作成的呢？答案就在腓立比書裡面：「祂（神的兒子耶穌）不以自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神的兒子要成為人，就必須倒空自

己，這倒空並不是指倒空祂的神性，這是不可能的。這倒空是指神的

兒子倒空祂的榮耀、尊貴、高位、尊嚴和當得的敬拜，這些都是關繫

著神性的。祂倒空自己的一切，為了穿上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有了人的樣子，就更自甘卑微，存心順服神，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 

二千年前有一天，神的兒子，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世人中間。

聖經裡這個「住」字，在希臘原文裡是「會幕」。「這道成了肉身，

會幕在世人中間。」這就叫我們回想舊約的時候，神把祂的子民以色

列人救出埃及，領他們帶到西乃山，在那裡神向他們表明祂的心意，

向他們說：「當為我造會幕，使我可以住在你們中間。」（參出埃及

記 25 章 8 節） 



讓我們記住，神的心意總是要住在人中間，祂喜悅與人同住；但

可惜祂一直不能與人同住，因為祂是聖潔的，而人是有罪的。所以在

預表上，我們看見只有在神把以色列子民從埃及救出來以後，祂才能

向他們表明祂的心意，說：「我要住在你們中間，為我造一個會幕

吧！」但事實上，這會幕是主耶穌：「道成了肉身」，就是這會幕。

因為有道成了肉身，祂才可以住（會幕）在人當中。就是這樣，神藉

著那充滿恩典和真理的祂的兒子，與人同住。 

恩典－愛 

我們知道神是愛，愛正是祂的本性。祂總是愛，祂的愛並不憑外

在的事態。相形之下，我們的愛卻常受周遭環境影響。但神本是愛，

愛是無條件地從祂付出，不看環境，也不受事態影響，因為愛是神的

本性，甚至當祂施行審判的時候，也是出於祂的愛。神是愛，這個愛

轉以人的實際享用來表達時，那就是恩典。這充滿了恩典的道成了肉

身，正是因為神的愛轉化成為實際的恩典——恩典的行動，恩典的工

作。主耶穌是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 

真理－光 

神不單是愛，祂也是光。神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這光若轉

以人實際的享用來表達，或表明，那就是真理。正是這個原因，當道

成了肉身，住（會幕）在人中間，祂——神的兒子耶穌——是充滿恩

典和真理，因為祂十分切實地發表了神真正的所是。因此我們在祂裡

面找到真理的話語和恩典的作為。 

約翰福音的記錄常用一個事件開頭。比方在這裡，開頭的事件是



恩典的事實——「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接著就是教訓：真

理的話。約翰福音是這樣說：「律法是經由摩西來的。」（參約翰福

音 1 章 17 上節）換句話說，摩西是把律法給以色列人的媒介，而恩

典和真理是由基督耶穌來的。 

「由基督耶穌來的」是甚麼意思？意思是：在基督來以前，在世

上並沒有恩典和真理。全因著祂的來臨，恩典和真理才得以臨到地上。

但恩典和真理並不僅是從神出來的東西，恩典和真理是神的本體實質。

當基督來到世上，恩典和真理也就臨到地上，而當我們接受恩典和接

受真理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就是接受基督自己，祂是以恩典的形式

和真理的形式，把自己給予我們」。 

但要留意在這裡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時候我們聆聽教訓，那可能

的確也是真理，既然是正確無誤，「就以為那必然是真理」，可是如

果我們所接受的只不過是一些正確的教導，而基督自己並不在其中，

那就不是真理，那不過是教訓。真正接受到的若是真理，那麼所接受

的不會只是教訓，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那就是基督，因為祂就是真

理。 

關於恩典，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可能目睹一件神蹟，看見一項

奇妙的工作，但如果所看見的只不過是神蹟或奇事，而基督並不在其

中，那我們不能說那是恩典。恩典是我們所得著的主的自己。所以，

不管祂作甚麼或說甚麼，都不僅是行奇跡，也不僅是一些精彩的教訓。

無論祂作事或教訓，其實祂是把祂自己分給我們。我們不能光是感歎

祂如此的教訓或如此的作為，我們必須更深一層領會祂所有真理的教

導，和祂一切恩典的工作。目的無他，只是為了叫我們得著基督作我



們的恩典，接受祂作我們的真理。 

賜給我們的生命 

寫約翰福音的人採用一個非常特別的字。主耶穌在地上行了許多

神蹟奇事，但約翰並沒有用奇事或神蹟這些字眼，他採用「標誌」這

個字。甚麼是「標誌」？那是指標，是指路牌，指示出一些事物。換

言之，指標並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指示出標記以外的事物。所以約

翰福音所記錄的神蹟，都稱為標誌，因為不管這些神蹟何等奇妙——

事實上它們是十分奇妙——神不要我們只專注這些奇跡，祂要我們越

過這些神蹟奇事有更遠的看見；祂要我們看見一個「人」。這才是為

甚麼把這些標誌都記錄下來的原因。我們記得約翰還有另外許多事蹟

沒有記錄下來。即使如此，他認為他所記錄下來的，已經足夠證明主

耶穌是神的兒子，人若接受祂，就可以得生命。 

約翰福音裡面還有一點我們該留意的，就是「生命」這個詞十分

受強調。主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翰福音 10 章 10 下半節）事實上，如果我們把祂所有真

理的話語和恩典的工作歸納起來，只須用一個詞——生命——來代表。

祂那些真理的話是要把生命賜給我們，祂那些恩典的工作也是要賜給

我們。基督來要賜下的就是生命。祂是神的兒子，因此在祂裡面有生

命，祂有能力把生命賜給凡信祂的人。因此，約翰福音十分強調生命

這個詞，我們思想這許多神蹟，就會發現它們都是生命的標記。藉著

這些標記，我們就知道主所賜的是何等的生命。我們必須認識從主耶

穌領受的生命，要知道那真正是何等的生命！ 

無窮盡和滿足人的生命 



約翰福音記錄了八個神蹟。第二章記載主耶穌在加利利的迦拿的

一場婚宴上，把水變成酒。主耶穌行這頭一件神蹟是在婚宴上，這是

頗具啟發性。事實上，聖經明說祂行這頭一件神蹟，顯出祂的榮耀。

為甚麼這頭一件神蹟該在婚禮發生呢？我們從神的話曉得，在神的心

意中有一樁婚事。在地上所有的婚姻，只不過都是基督和祂的教會結

合的預表或影兒。 

在以弗所書 5章保羅提及丈夫與妻子的關係，但他指出這個關係

是基督和教會的關係的預表。保羅說：「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

著基督和教會說的。」早在太初的遠古，神還沒有創造人以前，甚至

是在祂還沒有創造萬物以前，在祂的心思裡，早就有一樁婚姻。祂的

心意一直就是：「人獨居不好。」神只有一位獨生子，祂的心意不斷

都是這樣：「祂孤獨不好，我要給祂一個終生伴侶。」因此基督和祂

的子民——教會，就會有一個永恆的結合，這是神心裡的意念，所以

主耶穌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蹟是在婚宴上，給我們提示了神心中所

要的，也正是基督來地上的目的。 

主耶穌在這個場合把水變成酒。在古時婚禮通常都擺喜宴，不像

近代參加婚禮的人在典禮後只享用一些茶點。在古時根據當時猶太人

的傳統，他們的婚宴長達幾天。關於這種風俗，我記得我的長兄結婚

時是沿襲古例，親友們到賀的享用了三天的筵席。 

約翰福音 2 章記載有許多賓客參加這對年青人的婚禮，他們有被

邀請的，也許亦有沒有被邀請的人。大概這對新人頗受愛戴，來道賀

的賓客超出預期的數目。宴席持續了兩天，到第三天酒用盡了。那簡

直像要悲劇收場，叫這對新人太丟臉了，他們正當最興高采烈之際，



突然沒有酒供應。幸虧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在場，她轉向兒子求助，

祂就把水變成酒。 

我並不打算對這件事詳加解釋，因為這不是交通的主題。但我要

強調一點：水是甚麼？水是平淡。事實上，那放在宴會廳門口的六口

石缸，是用以潔淨的。照猶太人的規矩，賓客進門都必須洗腳，他們

穿的鞋子是草鞋，而街道路面沒有鋪過，相當污穢，所以腳要先給洗

淨才可以踏進門，不然在享用喜宴時會混身不自在。可能他們還必須

洗淨雙手，因為這也是猶太人的傳統。六口石缸的水相當多，但顯然

賓客太多了，水給用剩的也不多了。所以主吩咐說：「把缸倒滿水。」 

在這裡，水代表我們的舊生命，就是我們從祖宗承受的亞當的生

命；那生命平淡無味，只能用來洗淨人的外面，我們能作的就只能有

乾淨的外表。有人看來道貌岸然，有人看似慈悲為懷，又有人看似慷

慨大方，但這一切都僅是表面的外觀，內心仍如以往邪惡。我們只能

粉飾外表，看起來清潔，但內心是比萬物都詭詐，甚至騙倒自己，我

們在亞當裡的生命就是這樣；不僅如此，這從亞當來的生命就像那六

口石缸裡的水，越來越少，快要用盡。事實上，它是無有。 

主耶穌把石缸裡的水變成酒。水和酒在性質上迥異，除非加入一

些新的東西，否則水不可能變成酒。事實上，當主耶穌把水變成酒時，

確實把一些東西加進水裡。這不過是描述主耶穌在我們生命裡所放進

去的預表——祂是把自己加進去，把自己的生命放進我們的生命裡。

當祂這樣作的時候，我們就經歷變化。 

酒能叫人心中歡暢，叫人忘憂。當時六口石缸滿了酒，那麼多的

酒不僅是夠叫賓客們繼續在婚宴上盡歡，而且還可能剩下很多，讓新



婚夫婦享用。換言之，是用之不盡。主耶穌賜給我們的生命是滿有滋

味、滿有喜樂，無窮無盡的。這就是主耶穌給信祂的人的生命。 

我還想講講「變化」。變化的意思並不是說肉身轉變成為靈。不

是的。聖經說：「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翰

福音 3 章 6 節）這是永遠的事實。從肉身生的，准是肉身，永遠不會

改變。 

肉身可加以粉飾美觀，可以把外觀洗乾淨，可是肉身基本的性質

是永遠改變不了；肉身就是肉身，永遠不會改變。基於同樣的道理，

從靈生的就是靈。從神的靈來的，是出於神的，也是不能改變。所以

變化並不是指肉身變化為靈，不是的。這裡的意思是指基督的生命進

入人裡面，這新生命替代了人裡面的舊生命，從此以後，在人裡面顯

明出來的是祂的生命。這就是變化。 

讓我用另外一個說法，我們的魂，就是我們的己，是個器官，是

不改變的。神創造我們是個活的魂，因此我們的魂保持原狀。但問題

是，當人墮落以後，魂的生命就成了己，己就成了人的魂生命，因此

我們的思想、感情、意向、定意和願望所發表的，全是我們的自己，

這就是肉身，成了自私自利。但是有了變化以後，一種新生命進到我

們的魂裡，取代我們的己。基督活在我們的心裡，我們裡面就不再是

由「己」作王，結果我們就能愛祂所愛的，就開始體會神的心思，開

始遵從神的旨意。這就是變化。 

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 2章 20 上節）換句話說，那

個「我」仍在，就如一個人仍存留著。變化發生的時候，並不表示你



不再存在；你還是在那裡。但要記著：你信了主，雖然你仍在那裡，

但活著的不再是你，是基督在你裡面活著，分別就在這裡。所以保羅

可以這樣說：「因我活著就是基督。」（腓立比書 1 章 21 節）你看

保羅，那的確是保羅，可是他活出來的，不再是保羅，是基督。這就

是變化。 

我們不要信任我們的肉身，知道它總是老樣子。就算是信了主三

十年，那肉身依舊保持原狀，毫不改變。但感謝神，祂給了我們生命，

只要我們讓這生命管治我們的魂，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在改變，照著祂

兒子的形像變化，榮上加榮。神的兒子主耶穌給了我們新生命，就是

祂的自己，這生命滿了喜樂、滿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感謝神，

我們得著這個生命。 

滿有意義和能力的生命 

約翰福音記載主耶穌所行的第二個神蹟在第四章主耶穌醫好大臣

的兒子。這個人定規是羅馬皇室裡的貴族，有財有勢，甚麼都有，並

受人尊重。但可惜他的兒子病了，發高燒快要死。如果你的獨子臥病

不起快要死，那麼名譽地位和財富這些東西，對你還有甚麼作用？這

一切都是徒然。還好這個大臣聽過主耶穌的事，於是從迦百農來到迦

拿，求主到他家醫治他的兒子。主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的病

好了。」他相信主耶穌，滿有信心回家去。在路上遇見他的僕人迎面

而來，告訴他他的兒子病好了。他問僕人是甚麼時候病好的，馬上知

道那正是主耶穌對他說他的兒子病好了的時刻，他和他的一家就都信

了。這是主耶穌所行的第二件神蹟。 

這個神蹟有甚麼意思？我相信是表明神的兒子主耶穌給我們的生



命是滿有意義和帶著能力。這個孩子發高燒，思想錯亂，迷糊不清，

最後難免要病死。你曉得這正是我們的舊生命的光景嗎？想想我們的

舊生命的處境，正發高燒，我們根本不知自己在作甚麼，腦袋裡一片

混亂，可能胡亂行事，結果引致死亡。這是我們的寫照，全然不知道

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伸手要抓這樣，要抓那樣，卻完全糊塗無知。但

感謝神，主耶穌的生命臨到我們，就使生命滿了意義；因著祂，我們

就可以高唱生命的價值。如果不是因著祂，生命是不值得活的，這是

實話。但當祂的生命臨到我們，就把新的意義賦予我們的生命，我們

就知道為何生存。我們不是為自己活，不是為了享受，為了享用世物。

不！我們活是為了敬拜主，享用主，也讓祂享用我們。祂也賜我們力

量走前面的路。這就是主給我們的新生命。 

叫人得釋放和安息的生命 

第三個神蹟記載在第五章。有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躺在畢

士大的池子旁，天天盼望天使來攪動池水，他若能首先下去就會得醫

治。但事情很難辦得到，他是癱瘓的病人，自己不能下到池子裡，又

沒有人扶他一把，好叫他先別人下到池水裡。所以他在那裡躺了三十

八年不能動，全無希望；他顯然也放棄一切希望了。然後有一天主耶

穌來到池旁，對他說：「你要痊癒麼？」主給了他一線希望，他自然

回答說：「我要！」主就向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吧！」他

馬上得著醫治。後來主耶穌在殿裡遇見他。 

這第三個神蹟說出甚麼有關生命的事？我們原有的生命是有病的，

不能行公義。這個病人是因為犯罪而生病，可說是神的定罪。我們知

道神的審判已落在我們身上，我們絕無盼望。我們也許多方嘗試——



嘗試行善積功德，但也許因絕望而已經自我放棄。但感謝神，就如這

個病人，我們遇見基督，祂給我們希望，也把祂的生命給我們，結果

這個池子旁的病人不但得釋放，他還在殿裡敬拜神，滿有安息。因為

主使他痊癒那天剛好是安息日，主耶穌實在是我們的安息。我們要知

道，從神兒子接受所得的生命，是如安息日叫人得安息。我們從罪的

捆綁中得著釋放，現在安息在祂裡面；正因為在祂裡面安息，我們就

得以敬拜祂。這就是基督給我們的生命。 

豐盛的生命 

第四個神蹟是在約翰福音六章，主耶穌以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

祂當時說：「我是生命的糧。」祂不光是生命，祂也是生命的糧；祂

不但把生命給我們，祂還不斷把自己供應我們的需要。我們該何等迫

切地相信祂、信靠祂，我們更何等需要取用祂，日復一日，天天依靠

祂走曠野的旅程。神為以色列民在曠野天天賜下嗎哪。在某種意義上

說，我們今天身處曠野。這世界不過是曠野，我們怎能有力量走過這

世上？那就得靠接受祂作生命的糧。哦！祂是如何不斷地把自己供應

我們。祂說：「我因父活著，照樣，你們也要因我活著。」（約翰福

音 6 章 57 節） 

我們學會了這個秘訣嗎？還是我們依舊靠自己而活？還是依靠自

己的力量？如果是這樣，我們定規會作不到。豈不知我們必須要靠主

耶穌而活？沒有祂，我們會一事無成；沒有祂，我們不能走完應走的

路。我們需要祂的生命不斷地如天上來的糧供應我們。我們以祂為糧

得飽嗎？我們不但要相信接受祂，還必須以祂為糧吃飽，天天破曉前

就得拾取嗎哪，因為太陽一發熱，露水一干，嗎哪就消失了。（出埃



及記 16 章 21 節）我們必須天天來親近祂，每天以祂為糧，供應每天

的需要，作我們靈裡的扶持。祂是供應我們的，也是我們所得的供應。 

光的生命 

第五個主所行的神蹟，記載在約翰福音九章，主耶穌開了那生來

是瞎眼的人的眼睛。門徒們試著猜為甚麼這人生來就瞎眼，是因他父

母的罪嗎？還是因他本人的罪？那他怎會在出生前就犯了罪呢？我們

要從神學的角度去解釋的話，會得著各樣不同的結論。在這裡，我們

發現主耶穌的門徒竟是天生的神學家！他們把各樣想得到的事都神學

化了。但主耶穌說：「你們不要這樣作。這個人生來是瞎眼，是為了

叫神得榮耀。」 

主耶穌開了那生來是瞎子的眼睛，然後宣告說：「我是世上的

光。」（約翰福音 9 章 5 節）聖經也說：「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

是人的光。」（約翰福音 1章 4 節） 

我們都是瞎子，甚至生來就瞎眼；不要以為我們的眼睛曾經能看

見，以後才變成瞎子，這不過是想像和假設而已。但感謝神，當祂的

生命進入我們裡面以後，我們就開始能看見：「在祢的光中，我們必

得見光。」（詩篇 36 篇 9 節）何等大的分別！祂的光乃是生命的光。

這生命的光照在我們的路上，我們就知道何去何從。「我們若在光明

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

切的罪。」（約翰一書 1 章 7 節）這是基督的生命。 

勝過死亡的生命 

約翰福音十一章記錄了第六個神蹟，主耶穌把已經死了的拉撒路



復活過來。主耶穌愛他的一家人，他們也深愛主。當時主耶穌因猶太

人的反對而退到約但河外，這家人兩個姊妹就派人送話給主耶穌，說：

「福所愛的人病了。」她們以為這短短一句話就足以促使主趕過來，

祂會把手按在拉撒路身上醫好他。可是主接獲消息以後，仍留在原處，

直等到拉撒路死了。然後祂說：「我們去叫醒他吧。」門徒說：「拉

撒路若真的睡了，那就好了。」但主耶穌說：「不，他是死了。」於

是他們前去，抵達的時候，拉撒路早已在墳墓裡四天了。他姊姊馬大

說：「他已經腐爛變臭了。」表示拉撒路已經徹底死了。 

主耶穌為甚麼耽延呢？原因是主要顯出祂是神兒子的榮耀，祂是

復活，祂也是生命。如果沒有死亡，就不會有復活，只能說是復蘇。

如果真正是死亡，那就有真正的復活。主耶穌宣告說：「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約翰福音 11 章 25 節）祂願意我們讓舊生命死去，因

祂要給我們生命，這生命是曾經過死亡而從其中生出來的，這就是復

活。 

在你的經歷裡，當你遇見困難的時候，你往往會喊叫說：「主，

祢快來！快來幫助我！死。」這不是嗎？有些時候主卻耽延，你就開

始覺得奇怪，開始怪責祂，然後開始發怨言，說：「主現在不再愛我

了。」不是的，主是想你死，好讓你經歷復活。祂常常容許你走到盡

頭，祂才會拯救你；感謝神，至終祂來救你的時候，那是何等的榮耀！

這就是復活，就是祂自己，不是你作的，你不能從中得榮耀，都是祂

作的，因祂是復活，是生命。 

得勝的生命 

第七個神蹟是最大的神蹟，就是約翰在二十章所記錄的主耶穌自



己的復活。主耶穌被埋在墳墓裡三天，第三天祂從死人中復活。自古

至今，從來沒有人真正進到死亡以後還能復活走出來。主耶穌是甘心

情願，自動而有目的地為我們捨下祂的生命。祂說：「沒有人奪我的

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也有權柄取回來。」（約翰福音 10 章 18 節）

祂進到死地，奪去死亡的權勢，從死亡裡出來，全然得勝，這就是勝

利，世界上最偉大的勝利。這就是祂給我們的生命；這不是戰敗的生

命，也不是軟弱的生命。這是有能力和得勝的生命，甚至能勝過死亡

的本身，沒有甚麼是不能勝過的。這就是主耶穌所給我們的生命。 

愛和服事的生命 

第八個，也是最後一個神蹟，記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在主復

活以後發生的事情。七個門徒去打魚，過了一夜都沒有打著甚麼。早

上主出現在岸上，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你們打到甚

麼沒有？」他們知道那是主，然後主為他們預備早餐。吃完早餐的時

候，主開始問：「彼得說：『你愛我麼？你要餵養我的小

羊。』」……等等。這些對話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主耶穌給我們

的生命，是愛的生命，是「愛——生命」。在這生命裡面有愛，因此

必然帶出服事。我們不能只顧自己，必須要餵養小羊，要牧養羊群，

也要餵養群羊。換句話說，我們從主耶穌接受的生命，是犧牲的生命，

是一種愛——生命，服事的生命。我們不能老坐下不動，一味接受、

接受、接受；我們必須要付出、要愛、服事，並要顧念神子民中那些

幼小的，甚至也要幫助那些已經長大的，也要照料有病的，就是靈裡

有軟弱的。這是我們所接受的生命。 

藉著這八件神蹟，主在告訴我們祂是神的兒子。你若信神的兒子，



就得享受生命；你接受祂作生命，祂進入你裡面作生命，那麼會發生

甚麼事情呢？你就有喜樂，就得滿足；生命就有了意義，也滿了能力；

你得著釋放，得著如安息日的安息。你不僅得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

盛，每天得供應。在你裡面有光，照在你走的路上，叫你知道要走的

路，也知道該作的事。當你曉得自己作錯事，主耶穌的寶血會把你洗

淨。這是勝過死亡的生命；雖然環繞周圍有死亡，但這裡的生命能勝

過死亡。基督的生命是得勝的生命，是復活升天的生命，是在天上的

生命，坐在天上，卻也是在地上能從神的子民裡面活出來的生命。這

生命因此也是愛的生命，服事的生命。 

這就是祂給我們的生命。讀約翰福音，不是僅把它當作歷史去讀，

而是要認識並接受神的兒子主耶穌。你若能真實接受祂是神的兒子，

你就能得著新生命，上文所描述的就是你所接受的生命。怪不得使徒

保羅說：「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形有體居住在基督裡面，你們在祂

裡面就得以完全。」（歌羅西書 2 章 9-10 節）一切都在祂裡面，而

祂把自己給了你，所以你在祂裡面得以完全。願主成為我們的一切，

我們不用往別處拾麥穗，只在波阿斯的田拾取就好了。（路得记 2 章

22 節） 

禱告： 

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因為祢把福的兒子啟示給我們。祂是

神的兒子，我們相信祂，就因祂的名得生命。為了我們所接受的生命，

我們感謝祢，但懇求祢開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看見這是怎樣的生

命，好叫我們棄絕我們那舊造、敗壞、自私和自我為中心的己生命，

不再靠它而活，而願意讓祢的生命活在我們裡面，管治我們，好使祢



得榮耀。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